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水上安全教育訓練館團體租借須知 

 

一、收費標準 

場地 收費時段 費用(元) 備註 

訓練池(全) 每一時段 16000 全區 

訓練池(半) 每一時段 8000 半區 1(5)-4(8)水道 

訓練池(半) 每一時段 8000 深(淺)池區 

水道(一條) 每一時段 2000 含深池 

*每一時段為 4 小時 

二、減免規則：委訓機關（構）或委辦訓練場地使用費得減免情形

如下：  

（一）國外政府機關、經本會認定具有防救災及救溺專長團體、

學術單位及法人團體等或與本會簽訂災害防救教育訓練合

作備忘錄或合作協訂之國外機關(構)、法人、團體等：8

折收費。 

（二）消防署所屬單位，及與本會簽署災害防救教育訓練合作備

忘錄或合作協定之協會，經本會認定具有防災及救溺專長

技術、學術或實績之災害防救團體及學術單位：6 折收

費。  

（三）本會自行辦理各項各訓練，免收場地費。 

（四）租借單位須聘請具有教育部體育署救生員資格之救生人

員。 

三、租借程序： 

租借單位應於使用日前七日，填具「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公共設

施使用申請表」，向本會提出租借申請。  

四、本訓練館一般管理規定： 

（一）教育訓練處為權責管理單位，除負責訓練館開放、管理員

之管理外，並負責有關訓練館安全、硬體設施、池水消



毒、過濾及機房維護等事項。 

（二）為維護本訓練池使用者安全，借用時須檢具教育部體育署

合格救生員二人，負責本訓練池救生及其他安全事宜。 

（三）管理員、救生員於開放時間內依前開事項各負管理責任，

遇有影響安全之突發事故時，應立即處理，並採取關閉訓

練池及停止入池等措施。 

五、使用本訓練池應遵守事項：  

（一）開放時間，現場應有合格救生員；無救生員時，不得進入

及使用。 

（二）不得從事非屬水上活動之其他活動。 

（三）入池前先在更衣室更衣，著泳帽、泳衣褲等，並經淋浴後

始入池。 

（四）個人貴重物品請勿攜帶進入水上安全教育訓練館，並請自

負保管責任。 

（五）使用本館置物櫃，應於離場時清空。 

（六）上完廁所均應淋浴乾淨後，再行入池。 

（七）使用蛙鞋、蛙鏡及其他漂浮物時，應事先獲得救生員或管

理人員之同意。 

（八）游泳技術不佳或不會游泳者，禁止進入深水區以免發生危

險。游泳者請自行考量體能狀況，勿過度長時游泳，以免

發生意外。 

      飽食後至少休息一小時方可入池。 

（九）本館各項設備及用具，均須愛護妥為使用，如有損壞情事

應負賠償之責。 

（十）本會以外機關、單位借用本館請先完成借用手續，並由借

用單位負責本館安全事宜。 

（十一）使用者須遵守本須知之規定，並服從救生員及管理人員

之指導，違反且不接受勸導者，管理人員得令其離開。 

六、本訓練池禁止事項： 



（一）無救生員時禁止下水 

（二）嚴禁隨地吐痰、抽菸、便溺。 

（三）入池禁止塗抹防曬油等油劑。 

（四）禁止在訓練池四周嬉戲、打鬧、追逐、叫囂等，以免發生

意外。 

（五）游泳技術不佳或不會游泳者，禁止進入深水區以免發生危

險 。 

七、保險： 

本場館已投保南山人壽公共意外責任險，不足部分另由借用單

位另行投保。 

八、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水上安全教育訓練館 租(借)用申請單 

使用目的 教育訓練 其他： 

申請單位  

活動名稱  參加人數  

租借日期  

單位地址  單位聯絡人  

單位電話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單位聯絡人

行 動 電 話 
 

租借時段 
上午 08:00 至 12:00  

下午 13:00 至 17:00  

其他需求  

場租費用 
(本欄位由本會填寫) 

繳費方式 

請先將租借費用於租借日 2 週前匯入本會華南銀行帳戶，本會

將開立發票。匯款資訊如下： 

帳號：121-20-0350481 (華南銀行 008 和平分行) 

戶名：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開立發票：□二聯式  □三聯式 

發票抬頭：                   統一編號： 

注意事項 

1.請與本會確認使用場地，填妥本

表回傳，若有其他需求，請於本

表單上註明。  

2.本會將於使用一星期前與貴單位

聯絡及確認租借當日須知。 

申請單位戳章 

確認無誤後，請單位用印後回傳 

備 註 已閱畢使用須知，並同意遵守本館規定。 

申請單位若同意則請於     年   月  日 17：00 前先簽章回傳本會。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地址：(251014)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二段 83 號 

TEL：(02)2362-8232  FAX：(02)2363-5154 


